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15号

罪犯钟国平，男，1991年6月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龙窝镇高坑村村委会吉洞村民小组48号。

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日作出(2020)豫1522刑初38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钟国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钟国平违法所得10929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7日作出（2021）豫15刑终20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00000元，违法所得1092900元，未履行。于2021年6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刑三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9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钟国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16号

罪犯冯仕远，男，199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白石坡村61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2)豫0404刑初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仕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150000元；责令被告人冯仕远退赔被害人1487164元。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50000元，责令退赔1487164元，未履行。于2023年1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仕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17号

罪犯赖忠圣，男，1977年7月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合江镇塘乐赖屋村19号。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2021)豫0425刑初3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赖忠圣犯组织淫秽表演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6日作出(2022)豫04刑终19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50000元，违法所得599702元，未履行。于2022年6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1，技术：8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赖忠圣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18号

罪犯杜浩，男，199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凤安2组68号。

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豫1528刑初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杜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0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豫15刑终55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50000元，责令退赔612429元，未履行。于2021年6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不定、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杜浩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19号

罪犯薛永全，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城市南街七组。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豫1323刑初34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薛永全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0000元，未履行。于2018年12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6月29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基本能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6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2次，共扣41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18下不定、2019上一般、2019下较差、2020上较差、2020下良好、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9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薛永全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20号

罪犯刘育宝，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碧海云天小区1号楼1单元204室。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豫1121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育宝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20000元，已履行。于2023年11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育宝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21号

罪犯叶鹏飞，男，199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虎营村十二组915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2021)豫04刑初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叶鹏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0日作出(2022)豫刑终3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2年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叶鹏飞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24号

罪犯袁资，男，199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券桥乡袁庄村袁庄59号 。

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0日作出(2021)豫1322刑初7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袁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本人及同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2）豫13刑终41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00000元，违法所得640000元，已履行。于2022年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袁资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26号

罪犯卜合秒，男，1977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只乐镇谷庄村。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6)豫10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卜合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附带民事丧葬费人民币21335元。该犯财产性判项为民事赔偿21335元，已履行。于2016年10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8月6日裁定减刑7个月；2021年7月5日裁定减刑8个月；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卜合秒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28号

罪犯刘财文，男，1990年5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兴宁市罗浮镇浮中村财记7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豫04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财文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7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9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70000元，违法所得65263元，已履行。于2023年10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1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财文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429号

罪犯范光辉，男，1982年4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邓城镇程寨村。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05月17日作出(2021)豫04刑初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范光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违法所得3999252.59元,责令退赔28057378.37元。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000000元，违法所得3999252.59元,责令退赔28057378.37元，未履行。于2021年6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5年3月25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不定、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范光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32号
罪犯邱天，男，199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豫0204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邱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以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7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质检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扣2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邱天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35号
罪犯蔡万键，男，1987年6月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8日作出(2021)豫1627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蔡万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责令连带退赔责任共计28784178.07元。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9日以（2022）豫16刑终43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347307.77元。于2023年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8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仓库保管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蔡万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37号
罪犯李向阳，男，197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2019）豫0422刑初4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向阳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以（2020）豫04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0年5月2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向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38号
罪犯刘欢欢，男，198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2020）豫1303刑初7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欢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6日以（2021）豫13刑终15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5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欢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0号
罪犯孙阳阳，男，198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南宛刑初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阳阳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0000元。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以（2018）豫13刑终38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8年6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阳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2号
罪犯周林勇，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1日作出(2021)豫1627刑初159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林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54.83元。于2021年6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3个月，考核期内罚分8次，共扣7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上不定、2021年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林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4号
罪犯王鸽，男，198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城县。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豫1503刑初5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鸽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6日以（2020）豫15刑终10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元。于2020年7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鸽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6号
罪犯王可凡，男，199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临颍县。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4日作出（2023）豫1122刑初2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王可凡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5000元。因被告人及同案犯均不服，提起上诉,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6日以（2023）豫11刑终304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依法改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5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0分、技术：76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可凡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7号

罪犯卢行，男，1998年07月0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商隐路132号8号楼1单元501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6日作出（2021）豫0105刑初6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卢行犯伪造、买卖国家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5000元。于2022年06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卢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8号

罪犯苏冠州，男，2001年01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兰亭御城1号楼1702室。

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2）豫1327刑初3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苏冠州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5月31日作出（2023）豫13刑终97号刑事判决书，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苏冠州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1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1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2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苏冠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49号

罪犯陈朋飞，男，198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薛店镇赵寨东村1号。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03月19日作出（2018）豫0423刑初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朋飞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8年04月0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五个月，2023年6月25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朋飞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50号

罪犯周国武，男，199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天门市干驿镇月池村。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05月19日作出（2023）豫1722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国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周国武违法所得人民币3350元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07月27日作出（2023）豫17刑终52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2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国武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51号

罪犯张彬彬，男，1993年03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杨楼镇石台村22组。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豫0482刑初46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彬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5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彬彬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54号

罪犯孙广辉，男，198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保安镇菜屯村一组。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豫0422刑初3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广辉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2月25日作出（2022）豫04刑终139号刑事判决书，一、驳回上诉人刘庆军、过虎狼、孙二阳的上诉；二、维持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2021）豫0422刑初337号刑。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2年0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80、文化92。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广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56号

罪犯刘经玉，男，1974年10月0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东苑街道办事处皮屯北街59号。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1日作出（2023）豫0222刑初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经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与前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04月0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裁剪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经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58号

罪犯杨家芮，男，1971年09月0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双河乡徐庄村杨西组。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8月08日作出（2012）驻刑一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家芮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2年09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对该犯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2021年3月2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五个月，2023年8月21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裁剪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段可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表述）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分。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家芮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59号

罪犯李小兵，男，1978年01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固始县蓼城街道办事处南门大街十号。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豫15刑初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小兵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08月18日作出（2020）豫刑终12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0年09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1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技术84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小兵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60号

罪犯王文燕，男，1982年01月0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平县盆尧乡叶寨村八组。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03月18日作出（2021）豫1721刑初7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文燕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0元，责令被告人王文燕退赔被害人赵永照经济损失27万；退赔被害人王彦华经济损失6.5万元；退赔被害人牛良经济损失19万元；退赔被害人邵军德人民币15万元；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共67.5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06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段可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表述）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文燕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61号

罪犯李长友，男，1976年02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杨楼村综合二组5号。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01日作出（2012）信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长友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3年01月2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对该犯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七个月，2022年3月10日对该犯裁定不予减刑，2022年9月27日对该犯裁定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物料收发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3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长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64号

罪犯赵金杰，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吕村221号。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9月20日作出（2012）新刑二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金杰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02月06日作出（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23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3年03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9日对该犯裁定不予减刑，2018年4月19日对该犯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九个月，2023年8月21日对该犯裁定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金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65号

罪犯杨威，男，198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31日作出（2023）豫1602刑初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威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杨威所退赃款39689元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未追缴部分，侦查机关依法继续追缴，退赔被害人。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49689元。于2023年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86分，文化93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威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66号

罪犯赵连印，男，197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鹿邑县。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4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连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违法所得27600元继续追缴，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连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67号

罪犯冯健鸿，男，199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19）豫0105刑初163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健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八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涉案赃款996.233627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豫01刑终109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9972336.27元。于2021年5月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健鸿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1号

罪犯冯自力，男，197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郸城县。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2日作出（2008）周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自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09年8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0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2018年8月16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自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2号

罪犯冯立宪，男，1994年5月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罗山县。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7日作出（2020）豫1521刑初30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冯立宪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40000元；共同退赔817815.83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2021）豫15刑终34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技术8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立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3号

罪犯王旭，男，198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豫0108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王旭等3人共同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19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豫01刑终49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5000元。于2020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旭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4号

罪犯崔铁状，男，198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3日作出（2010）周刑初字第6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铁状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0年4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3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2018年8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崔铁状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7号

罪犯张新国，男，197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新疆伊犁自治州奎屯市。

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8日作出（2020）豫1524刑初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新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46515元上缴国库；责令退赔参与期间该集团诈骗总额为限的退赔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4日作出（2021）豫15刑终31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张新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8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46515元上缴国库；责令退赔参与期间该集团诈骗总额为限的退赔责任。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5次，共扣23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新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8号

罪犯李兵峰，男，198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0日作出（2022）豫0421刑初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兵峰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8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2日作出（2022）豫04刑终28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2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8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兵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79号

罪犯王涛，男，196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7日作出（2022）豫1526刑初7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5日作出（2022）豫15刑终30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2年10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1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7次，共扣2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0号

罪犯臧华亮，男，198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豫1102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臧华亮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豫11刑终25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8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6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下不定、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臧华亮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1号

罪犯陈勇，男，198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鹤壁市浚县。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豫04刑初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勇犯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5日作出（2022）豫刑终19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23年1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分，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3号

罪犯王新友，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0日作出（2021）豫002刑初52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新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7日作出（2022）豫01刑终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新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4号

罪犯张厚锐，男，199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泰县。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豫0482刑初6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厚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依法责令被告人张厚锐等人依照本院查明的事实退赔各被害人。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豫04刑终382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对被告人张厚锐的判决部分。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8.2万元。于2019年2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8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考核期内无。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厚锐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5号

罪犯韩雪刚，男，198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20日作出（2008）郑刑一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韩雪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09年1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0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3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3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韩雪刚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6号

罪犯何官南，男，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2日作出（2021）豫0482刑初6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何官南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4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豫04刑终52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技术8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6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官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87号

罪犯赵帅龙，男，199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4日作出（2023）豫0102刑初4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帅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4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9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帅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0号

罪犯周俊，男，198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豫1024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俊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1号

罪犯田志，男，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9日作出（2021）豫16刑初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田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1000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1500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2）豫刑终295号刑事裁定书，改判被告人田志犯贩卖毒品罪没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1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8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1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志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2号

罪犯孙醒师，男，199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

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6日作出（2022）豫0423刑初4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醒师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责令被告人孙醒师退赔被害人损失人民币56092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2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8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醒师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4号

罪犯李忠恒，男，200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1日作出（2021）豫1622刑初5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忠恒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李忠恒退出剩余赃款204254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豫16刑终91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6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忠恒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5号

罪犯孙雪海，男，198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郸城县。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7日作出(2010)周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雪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1年4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6分，文化非考核。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铺布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雪海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6号

罪犯宋江元，男，1972年2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唐河县。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6日作出（2009）南刑二初字第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宋江元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其它被告人共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17000元，退赔违法所得。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4日作出（2010）豫法刑四终字第7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7.56元。于2013年4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政治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辅助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宋江元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8号

罪犯刘赞锐，男，198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

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豫1324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赞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8年9月20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9个月，2023年11月2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8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赞锐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499号

罪犯乔安平，男，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豫1324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乔安平犯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未履行。于2010年4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3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2018年8月1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7个月，2021年3月2号减去有期徒刑5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期为4年7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5次共计3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较差，2021下较差，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乔安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0号

罪犯田龙生，男，1980年11月26日出生，土家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豫01刑初59号-1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田龙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豫刑终19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元。于2018年09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4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4年4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计10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10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龙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1号

罪犯王涛，男，1978年1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豫0502刑初24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公安机关扣押的406042.97元依法退还被害人，责令被告退赔剩余赃款。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豫05刑终63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8年02月0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3月1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7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2号

罪犯王永兴，男，199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9月13日作出（2023）豫1702刑初3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永兴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46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000元。于2023年12月11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96，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永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4号

罪犯董方方，男，1989年7月19日出生，汉，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2013)周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董方方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于2014年4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 技术:非入学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计1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6表扬。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董方方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5号

罪犯杜学立，男，1975年4月6日出生，汉，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10日作出(2008)洛少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杜学立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5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5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08年11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0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2016年2月2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2018年8月17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 技术:非入学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计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6表扬。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杜学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6号

罪犯郭军怀，男，1975年1月17日出生，汉，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宝鸡市眉县。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5日作出(2015)郑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郭军怀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于2015年4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 技术:86 文化:非入学。该犯比较注重思想改造。本次减刑间隔期为4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9次，共计66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一般、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5表扬。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军怀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8号

罪犯潘光辉，男，1994年4月8日出生，汉，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0日，作出(2022)豫1503刑初2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潘光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追缴与同案犯非法所得676070元(已缴纳153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53000元。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 技术:84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计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4表扬。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潘光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09号

罪犯张念忠，男，1979年2月11日出生，汉，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聊城市莘县。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7)豫1122刑初6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念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豫11刑终3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11月2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 技术:非入学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4表扬。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念忠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12号

罪犯陈尧峰，男，197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4日作出（2021）豫0223刑初8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尧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3日作出（2022）豫02刑终13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7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7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尧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13号

罪犯许博雅，男，199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2日作出（2023）豫0183刑初34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博雅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博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19号

罪犯许庆奇，男，1960年8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2）豫1603刑初2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许庆奇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50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作出（2022）豫16刑终54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3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庆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0号

罪犯王付军，男，197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3）驻刑一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付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18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5年1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付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1号

罪犯白贤照，男，197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白贤照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未履行。于2012年1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88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白贤照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4号

罪犯丁锐，男，199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开封市鼓楼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8日作出（2022）豫0402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丁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万元。该犯罚金2万元已履行、剩余违法所得383596元予以追缴已履行220000元。于2023年4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84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丁锐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5号

罪犯杜盈博，男，1987年4月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漯河市临颍县。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31日作出（2020）豫1602刑初66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杜盈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21年10月20日被宝丰县公安局押解回，后经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审理，于2022年1月13日作出（2022）豫0421刑初4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杜盈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与之前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8日作出（2022）豫04刑终14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2年6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不定、2021下不定、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杜盈博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7号

罪犯贾腾飞，男，199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南阳市方城县。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5日作出(2022)豫048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贾腾飞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8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2月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7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贾腾飞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8号

罪犯李大松，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1日作出（2009）郑刑一初字第5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大松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09年12月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6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4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大松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29号

罪犯李凯峰，男，199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平顶山市叶县。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4日作出（2023）豫0402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凯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被告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8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7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3月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6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凯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0号

罪犯李新中，男，198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南阳市邓州市。

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30日作出（2012）新密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新中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6日作出（2012）南刑二初字第0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新中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与原判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3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4年7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新中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1号

罪犯刘开俊，男，199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驻马店市遂平县。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2023）豫1728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开俊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责令被告人刘开俊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35622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6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植发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开俊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2号

罪犯刘克亚，男，199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平顶山市舞钢市。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豫048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克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30日作出（2024）豫04刑终2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4月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克亚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3号

罪犯刘威，男，198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周口市扶沟县。

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豫1621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被告人刘威退赔被害人共计2044282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分，技术：84分，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威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6号

罪犯张大磊，男，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平顶山市卫东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8日作出（2023）豫0403刑初2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大磊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大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7号

罪犯张红旗，男，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0日作出（2022）豫0192刑初2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红旗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1日作出（2022）豫01刑终105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0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 。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1年1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红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39号

罪犯赵海泉，男，199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

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6日作出（2021）豫1327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海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1）豫13刑终95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3月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82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1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海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0号

罪犯曹存成，男，1967年08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豫14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曹存成犯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9年01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0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该犯因患病未参加三课学习。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罚30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曹存成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1号

罪犯陈建军，男，1968年12月0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5日作出(2011)驻刑少初字第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建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陈建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58149.63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4月13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书核准判决。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2年08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8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8年04月19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09月0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3年3月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因患病未参加劳动。

本次减刑间隔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罚20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建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2号

罪犯崔铁镇，男，1967年04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作出(2014)漯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铁镇犯抢劫罪判处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6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4年11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08月1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03月0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为2年，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崔铁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4号

罪犯何志崇，男，1998年08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长垣市。

长垣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豫0783刑初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何志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何志崇退至长垣市公安局违法所得2000元由长垣市公安局依法处理。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06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为1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志崇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6号

罪犯李贯通，男，1970年12月0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2019)豫1103刑初2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贯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合并前罪未执行的刑罚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十四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六万元。本案涉案毒品海洛因50.02克予以没收，赃款308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被告人李贯通所有的白色小米牌手机和黑色OPPO手机予以没收。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07月24日作出（2020）豫11刑终4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09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本次减刑起始为5年，考核期内罚分3次，共罚9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年下不定、2021年上良好、2021年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贯通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8号

罪犯娄新建，男，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豫0222刑初39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娄新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追缴被告人娄新建等的违法所得1049816元，返还给被害人耿照鹏。（已追缴178200元，剩余部分继续追缴）。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3月03日作出（2022）豫02刑终2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于2022年07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为3年2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罚10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娄新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49号

罪犯南学军，男，1979年05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禹州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9日作出（2023）豫1081刑初5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南学军犯危害珍贵、濒危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被告人南学军违法所得111万元依法予以追缴。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2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该犯因患病未参加三课学习。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为1年9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南学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2号

罪犯吴营超，男，1972年12月0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4日作出(2006)驻刑二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吴营超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次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本次罚金一千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次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02日作出（2007）豫刑一终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08年01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06月05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2年07月26日减为有期徒刑19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8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06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于2023年3月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因患病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本次减刑间隔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营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3号

罪犯谢振廷，男，1946年06月0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8)豫0411刑初2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谢振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被告人谢振廷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于国成经济损失7747.5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03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该犯因患病未参加三课学习。该犯因病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本次减刑间隔为3年2个月，考核期内罚分35次，共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振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4号

罪犯张道坤，男，1976年01月0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伊川县。

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豫0326刑初5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道坤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10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罚3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道坤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5号

罪犯张强，男，1982年03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9)豫0103刑初114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四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教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为2年，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6号

罪犯张志杰，男，1987年02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9日作出（2022）豫019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志杰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本人上诉，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9月02日作出（2022）豫01刑终63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3月1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起始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罚10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志杰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7号

罪犯赵洋，男，1989年02月1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汤阴县。

汤阴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8日作出（2022）豫0523刑初3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赵洋违法所得三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6月01日作出（2022）豫05刑终21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06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政、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下不定、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8号
罪犯张喜民，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华县。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豫1622刑初1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喜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被告人张喜民向西华县医疗保障局退赔赃款人民币4265090.96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4日作出（2022）豫16刑终60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42586.5元。于2023年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教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喜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59号
罪犯赵银庆，男，196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豫0202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银庆犯行贿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违法所得189万元予以追缴。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6月2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银庆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0号
罪犯苏俊周，男，198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豫1122刑初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苏俊周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依法追缴被告人苏俊周违法所得人民币73747元，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5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82分。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4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苏俊周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2号
罪犯高强，男，197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
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豫1322刑初6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高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7年12月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高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3号

罪犯李国海，男，1999年07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原阳县。

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02月19日作出（2023）豫1726刑初8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国海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04月23日作出（2024）豫17刑终16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4年0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90，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装卸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1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国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6号

罪犯杨伟，男，1988年05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5月10日作出（2023）豫1503刑初1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万元。于2023年09月0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6，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装卸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1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7号

罪犯常建超，男，1990年01月0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郑市。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03月29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常建超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赔偿原告常书箱、常军强、常军超、常军丽各项损失共计450757.91元，返还中原农业保险公司垫付款238022.12元，支付法院案件受理费6972元；赔偿原告王秋燕30697.22元，支付法院案件受理费1267元。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04月1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2，技术：82，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装卸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常建超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8号
罪犯邓文光，男，1981年05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双峰县。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2月27日作出（2023）豫0403刑初2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邓文光犯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与其此前所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武装部队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判处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209.13元。于2023年04月2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起始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邓文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69号
罪犯李玄宇，男，1988年03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水县。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06月23日作出（2020）豫0425刑初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玄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1万元。该犯已履行221059.29元。于2020年08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刑三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罚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玄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71号
罪犯王杨喜，男，1976年07月0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卫辉市。
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06月30日作出（2022）豫1725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杨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85.944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9月26日作出（2022）豫17刑终546号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3年02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7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罚5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起始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杨喜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73号
罪犯岳艳垒，男，1979年11月0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4月06日作出（2012）平刑初字第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岳艳垒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388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07月16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0009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2年09月0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裁定减刑八个月，2021年3月2日裁定减刑五个月，2023年8月21日裁定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2、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岳艳垒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74号
罪犯张孝，男，197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08月03日作出（2016）豫1025刑初12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67886.17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豫10刑终字第21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16年12月0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刑八个月，2023年3月9日裁定减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罚分3次，罚34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孝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75号
罪犯刘根柱，男，1966年05月0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06月29日作出（2020）豫1702刑初6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根柱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08月1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定位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罚分3次，罚6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根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77号

罪犯李宛东，男，1964年03月0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豫1330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宛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07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03月22日减刑6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勤杂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宛东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79号

罪犯杨校干，男，1980年07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禹州市花石乡。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09月23日作出（2020）豫0104刑初5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校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豫01刑终91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于2022年06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校干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82号
罪犯余建明，男，197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潢川县。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9日作出（2011）信刑初字第1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余建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告人及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22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1年12月2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日减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0年9月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23年6月25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炊事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5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余建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83号
罪犯程军，男，198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滨县。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豫1702刑初5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程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程军使用赃款所购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南城大道21栋1单元5-10号房屋一套（房屋持有人赵树梅）依法予以追缴，退赔被害人，不足207.6万元部分，依法继续向被告人程军追缴。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豫17刑终27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47万元履行。于2019年7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9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炊事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5次，共扣23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程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86号
罪犯邢学楷，男，197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4日作出（2015）临刑初字第0022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邢学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1日作出（2016）豫11刑终1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于2016年8月5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2年9月27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炊事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2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9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邢学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87号
罪犯孙国超，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柘城县。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7日作出（2022）豫1627刑初314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孙国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6；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10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国超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88号
罪犯邓文杰，男，199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民权县。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1日作出（2018）豫0191刑初90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邓文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本案已经查封、冻结、扣押在案的赃款，依法发还被害人；本案未追回的赃款，依法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豫01刑终47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0元。于2020年6月12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绿化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2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邓文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89号
罪犯陈志峰，男，198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开发区。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4日作出（2022）豫0185刑初284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陈志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陈志峰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陈志峰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退赔剩余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0元，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100元。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86；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志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0号

罪犯郝向健，男，1984年06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齐鲁大街415号3号楼1单元202室。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豫0811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郝向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00000元，与2018年5月4日被告人郝向健因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豫08刑终31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20000元，违法所得114072.5元，已履行。于2019年12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1月7日漏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网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5年1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4次，共扣39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下较差、2020上一般、2020下良好、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11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郝向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1号

罪犯钱磊，男，198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湛北中路5号院1号楼A座27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4日作出(2023)豫0411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钱磊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30000元，已履行。于2023年6月14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网格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3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1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钱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2号
罪犯靳银岭，男，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1）豫0181刑初6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靳银岭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五个月；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以（2021）豫01刑终69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12月8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9个月，考核期内罚分1次，共扣2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7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靳银岭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3号
罪犯张矿伟，男，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2日作出(2021)豫0421刑初4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矿伟犯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予以追缴；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8日以（2022）豫04刑终93号刑事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2年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4分、技术：86分、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罚分4次，共扣8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矿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4号
罪犯赵阳，男，197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9）豫0403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阳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被告人赵阳继续退赔损失的不足部分。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以(2019)豫04刑终2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7205.84元。于2019年3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6年6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共扣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年上不定、2019年下良好、2020上年良好、2020年下优秀、2021年上良好、2021年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1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5号

罪犯王忠，男，1968年04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铝制品厂家属院7号院3号楼东户。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09月30日作出（2022）豫04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元，被告人王忠的违法所得29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按比例退赔集资参与人。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737.78元。于2023年0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0、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扣5分。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忠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6号

罪犯郭应北，男，1965年12月5日出生，汉，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2)豫1622刑初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郭应北犯挪用公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对扣押的69600元中的6113.83予以追缴，余款由西华县监察委员会依法处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2)豫16刑终68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3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 技术:非入学 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2年6个月，考核期内无扣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4表扬。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应北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597号

罪犯吴红涛，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20）豫1627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吴红涛某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1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6日作出（2020）豫16刑终59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35000元，后期处置吴红涛名下房产后，共计执行到位2391508元。于2021年4月19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8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手工操作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5个月，考核期内扣分3次，共扣6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不定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起始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红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1号
罪犯张海山，男，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豫1681刑初36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海山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2.1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3年1月1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8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监督岗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2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5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海山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2号
罪犯貊海森，男，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郑市。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8）豫01刑初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貊海森犯贪污、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予以没收，尚未追缴到案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19）豫刑终352号刑事裁定书，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4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教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4年10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半年不定档次、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10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貊海森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3号
罪犯于洋，男，1997年01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04月18日作出（2020）豫1623刑初5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于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违法所得35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1年06月0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5日裁定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想：94、技术：88、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铺布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1年3个月，考核期内罚分2次，罚1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于洋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6号

罪犯魏敏，男，195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

河南省商丘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豫1403刑初1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魏敏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3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豫14刑终50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罚金履行25383.09元，其余未履行。于2019年01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康复期间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康复治疗。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为6年8个月，考核期内扣分2次，共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上不定，2019下一般，2020上较差，2020下较差，2021上一般，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7号

罪犯周书献，男，1953年03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06月24日作出(2019)豫0402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书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豫04刑终31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19年09月26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11月08日减刑5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6分，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该犯在康复期间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康复治疗。
本次减刑间隔期为3年，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2分。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书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08号
罪犯窦君逢，男，196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豫0481刑初39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窦君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被告人窦君逢贪污所得253.79万元应返还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郏县供电公司，受贿所得32万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2年8月1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炊事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3年1个月，考核期内扣分1次，共扣1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6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窦君逢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许狱减字第610号
罪犯吕庆松，男，1990年9月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2020）豫16刑初10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吕庆松犯伪造货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吕庆松违法所得10万元，以及违法所得投资孳息部分依法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20）豫刑终29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于2020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设备维修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减刑起始期为4年10个月，考核期内扣分5次，共扣24分。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8次。
综合上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3条2款之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吕庆松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5）许狱假字第5号

罪犯郑文才，男，198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因伪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印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经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9日以（2021）豫0205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6年8个月，该犯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5000元，违法所得200000元予以追缴，已履行。刑期自2020年10月29日起至2027年6月28日止，于2023年3月1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现于河南省许昌监狱三监区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基本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三课成绩符合假释要求。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按时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起始期间为2年6个月，考核截止日期前扣分1次，共扣2分；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起始期内综合改造良好。
本次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并经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郑文才假释后对居住社区产生不良影响较小，社会危险较低，具备监管条件，同意对其适用社区矫正。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文才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5）许狱假字第6号

罪犯彭康玉，男，199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7日作出（2021）豫1722刑初338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00元。该犯财产刑判项罚金3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00元，全部已履行。刑期自2021年1月7日起至2028年1月5日止，于2021年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现于河南省许昌监狱四监区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思政:92分、技术：非入学、文化：非入学。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假释间隔期为1年6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间隔期内综合改造表现良好。
本次假释间隔期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3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并经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经调查，彭康玉对所在居住地无不良影响，同意接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康玉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5）许狱假字第7号

罪犯梁天浩，男，200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豫1621刑初40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二万元。本人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4日作出(2023)豫16刑终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23日起至2027年9月22日止，于2023年3月27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现于河南省许昌监狱八监区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三课成绩符合假释要求。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缝纫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起始期间或者间隔期为2年6个月，考核截止日期前无扣分，；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综合改造良好，间隔期综合改造评价良好。
本次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并经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梁天浩社会危害性不高，对居住社区影响不大，具备适用社区矫正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梁天浩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5）许狱假字第9号

罪犯滕龙，男，1988年4月4日出生，苗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因犯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经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0日以(2018)豫042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豫04刑终30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无财产性判项。刑期自2017年9月9日至2028年9月5日止，于2018年11月23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现于河南省许昌监狱入监教育监区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3月22日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三课成绩符合假释要求。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教员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间隔期为1年8个月，考核期内无罚分；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间隔期综合改造评价良好。
本次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4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并经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适宜社区矫正。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滕龙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5）许狱假字第10号

罪犯翟孟超，男，199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02月26日以（2023）豫1726刑初883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退赃人民币55356.6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05月09日作出（2024）豫17刑终202号刑事裁定书，一、准许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翟孟超、杨彦招、高建国撤回上诉；二、驳回抗诉，维持原判。该犯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刑期自2023年7月12日起至2027年1月11日止，于2024年06月21日送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够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改造，并能够检讨犯罪原因，反省犯罪危害，矫正犯罪恶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最后一次三课成绩为：。该犯在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改造，在装卸工劳动岗位上每月能够按照监区、分监区的要求，积极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

本次起始期间为1年3个月，考核截止日期前无扣分；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起始期综合改造评价良好。
本次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奖惩情况为：表扬2次。

综合上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并经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评估意见为：翟孟超社会危害性不高，对居住社区影响不大，具备适用社区矫正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管教业务科室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翟孟超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2025年12月29日

